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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8月23日
（總第528期）
《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》草案修改三稿徵求意見稿
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8月20日公布了《條例》草案修改三稿的徵求意見稿，並在網上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，截止時間爲2010年9月20日。對照8月6日本辦《通訊》轉載廣東省工商聯女企業家商會的版本，是次《條例》草案修改三稿就工資集體協商的主要修改內容包括：(a) 企業三分之一以上職工向企業工會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的，企業工會應當向企業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（第三十八條）；(b) 工資集體協商一般採用會議協商形式，也可以採用書面形式。一方要求採用會議協商形式的，應當採用會議協商形式（第四十四條）；(c) 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企業和職工方均不得有的行為（第四十六條）；(d) 工資集體協商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後，由企業方在七日內製作工資專項集體合同文本草案，並在十日內向當地勞保部門備案（第四十九條）；以及(e) 取消原五十條的內容：“職工方未依法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的，或者工資集體協商期間，職工應當維護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，不得採取停工、怠工或者其他過激行為。職工有前款規定行為，符合《勞動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條規定情形的，企業可以依法解除勞動合同”等。《條例》草案修改三稿徵求意見稿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：
http://210.76.65.79:8887/CollectSuggest.aspx?FileId=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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